湘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局)
招 聘 简 章

为切实解决我市部分城镇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难的实际问题，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拟在本市城市区就业困难对象中招聘95名城市管理协管员、95名文明劝导员。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城镇就业困难对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

1、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凭本人身份证，年龄计算时间以2009年5月30日截止为准）

2、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凭社区证明）

3、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凭低保证）

4、残疾人（凭残疾证）

5、失地农民（人均耕地少于0.1亩，不受城市户口限制，凭乡镇政府证明）

6、军队退役未就业人员（凭军队退役证）

7、市州级以上劳动模范（凭劳模证）

8、烈士家属（凭革命烈士证明书）

9、扶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凭社区证明）

10、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其它登记失业人员（凭社区证明）

二、招聘条件

1、现实表现好，热爱城市管理、关心社会公益，无违法前科和重大违纪问题。

2、本市城市居民户口。
3、初中以上文化，并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
4、女身高1.5米以上，男身高1.6米以上，双裸眼视力均为0.5或矫正视力1.0以上，无色盲，5米耳语听力正常,无传染性疾病，身体健康，并能适应本岗位室外流动性值勤工作。

三、报名时间与办法

1、报名时间：5月21日上午8：30至下午5：00。

2、报名地点：

雨湖区：雨湖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雨湖区平政路街道关圣殿对面）；

岳塘区：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芙蓉路12号）。

3、报名时须携带本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寸免冠彩色相片3张及相关就业困难证明，按常年居住地到所辖城市区报名。

四、录用方法

5月21日报名，当场进行资格审查，初审合格者到指定地点进行体检，体检合格者同时发放面试通知。5月23日进行面试，5月25日分别在雨湖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公布录取人员名单，被录用人员于6月1日到湘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局）报到参加上岗培训。

五、待遇及劳动合同签订

1、经招聘录用后，每月工资610元，用人单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由个人承担）。

2、录用人员经一个月试用期后，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为一年。其中：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劳动合同签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止。

3、招聘人员一经录用或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的，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停止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停止其享受其失业保险待遇。

咨询电话：湘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局）  8237329

          湘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8533441   8533451

联系人：  湘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局）  周彩兰  周立荣  

         湘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张卫红  黄艳

湘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局）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二日
湘潭市城市管理招聘人员一览表
	工作岗位
	工作区域
	招聘人数
	主要职责

	城市管理

协管员
	河西
	60
	1、协助责任范围内的城管行政违法简易程序案件的查处；

2、负责向市民宣传城管相关法律法规；

3、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河东
	35
	

	文明劝导员
	河西
	45
	1、负责向市民宣传城管相关法律法规，倡导文明意识，纠正市民不文明行为；

2、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河东
	50
	

	合   计
	190人
	


